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補充資料  

 
(a) 建立警方／社會福利署（社署）／非政府機構之間在處理家庭暴力個

案定期的溝通及聯繫機制  
 

已建立的溝通及聯繫機制  
 
為加強警方／社署／非政府機構之間在處理家庭暴力的跨專業合作

和協調，政府在中央層面、地區層面及個案層面均有不同的合作機制

在運作中。  
 

 在中央層面，由社署署長擔任主席的關注暴力工作小組（工作小

組）負責籌劃策略及協調不同政府決策局、部門及非政府機構的

行動，以合力處理本港的家庭暴力問題。工作小組共有 24 名成

員，分別來自八個非政府機構及 12 個決策局／政府部門。警方

由屬警司級的代表出席會議。工作小組定期開會，探討家庭暴力

問題，並提供一個有效的平台，加強跨專業的協作，以及政府、

非政府機構及不同專業之間在打擊家庭暴力問題上的協調。  
 

 在地區層面，現時設有 11 個由有關的地區福利專員或其副手擔

任主席的處理家庭暴力地區聯絡小組（聯絡小組）。警方由當區

助理分區指揮官代表出席會議。聯絡小組加強了警方、社署及相

關非政府機構地區服務單位的溝通，以及商討如何加強彼此之間

的協作，以處理家庭暴力個案（包括高危個案）。各地區會因應

當區的需要定期舉行會議。此外，有關方面亦透過分享程序指引

和優良的實務經驗、就彼此角色交流意見、分享在運作上遭遇的

困難、策劃聯合行動和計劃，以及簡化轉介程序等，加強了地區

的跨專業協作。  
 

 至於在個案層面，當局亦加強措施，以便利負責社工和警方的指

定家暴調查單位在處理嚴重家庭暴力案件方面的有效聯繫和工

作。此外，有需要的時候亦有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的機制。會議

由負責有關個案的社工召開，就個別個案的需要邀請警方代表

（負責調查該案件的主管）及有關的專業人員出席會議，分享有

關個案的資料，共同為受害人及其家庭制定最適切的福利計劃。 
 
警方及社署設立的轉介機制  

 
自二零零三年起，警方與社署設立了轉介機制，警方在取得家庭暴力

個案受害人及／或被指稱的施虐者的同意後，會把他們的個案轉介社

署接受跟進服務。根據這個機制，如個案被評為高危個案，而經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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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司親自覆檢後，認為有必要作出轉介以減低情況惡化的風險，即可

在沒有受害人及／或施虐者同意的情況下轉介個案。這個機制亦設有

回覆機制，以加強前線警務人員與社工在轉介個案過程中的溝通。社

署在接獲警方轉介的個案後會作出確認，並通知警方負責社工的聯絡

資料，以及受害人及／或施虐者有否接受跟進服務。  
 

為使警方在處理緊急及高危個案時可以盡速得到專業意見及／或即

時獲得社工支援，自二零零六年十月起，社署和警方設立了 24 小時

轉介直線電話。如有需要，社工會提供專業意見及／或執行外展職

務，以協助警方處理危機情況。  
 
加強與持份者協作的其他措施  
 
社署為社工（包括非政府機構的社工）和有關專業人員，包括教師、

幼兒工作員、醫護人員、警方等，提供處理家庭暴力的培訓課程。為

加強各相關專業的人員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的跨專業協作，社署亦

會不時制定及更新相關的處理個案程序指引，並把指引上載社署網

頁，以便各專業人員參考。  
 
社署和警方亦不時出席公眾論壇及為各界安排簡報會（包括立法會、

政府諮詢組織、相關專業人員、非政府機構及婦女團體等），向有關

人士介紹其處理和預防家庭暴力的政策、策略和措施，並藉此收集意

見和進行交流。  
 
兩個部門均積極參與由部門本身或非政府機構／社區團體舉辦有關

打擊和預防家庭暴力的宣傳活動、研討會和活動。  
 
社署和警方會繼續加強與所有持份者的協作和聯繫。  

 
(b) 與外國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社工人手方面的比較  
 

根據社署人員在英國（倫敦）、紐西蘭（基督城）、澳洲（墨爾本）等

地方考察時所得悉的資料，這些國家為家庭暴力個案提供的服務，大

多是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其主要經費來源包括籌款、捐獻及徵費，

而政府的財政資助只佔小部份。政府部門的主要角色在於執行法定工

作。有關的政府並沒有就該等機構的人手及所提供的服務（包括服務

對象、服務人數、範疇及形式）訂下明確的規限；而這些為家庭暴力

個案提供的服務通常是由不同的專業人士及受過訓練的人員（例如倡

導者及義工）負責，社工人手只佔少數。  
 
在香港，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服務是由社署及非政府機構負責，

主要由政府資助。社署分別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臨床心理服務課、婦女庇護中心、家庭危機

支援中心、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以及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及幼兒中心

等，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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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這些服務主要由註冊社工提供，並有義工參與。在過去數年，

政府已增撥資源及人手，推行一系列打擊家庭暴力的改善措施，例如

成立一間新的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開展「家庭支援計劃」及「兒童

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鑑於香港與海外國家在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服務制度及服務模式

方面的差異，就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社工人手與外國作對等比較，未

必有意義。  
 
(c) 比較芷若園及風雨蘭處理的個案數目  
 

由東華三院營辦的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即芷若園）首階段的服務已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開展，包括提 24 小時電話熱線服務、外

展／危機介入服務及個案諮詢服務。第二階段提供短期住宿服務，預

計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開展。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底（即約八個月

的運作），芷若園共處理了 82 宗成人性暴力個案，當中一半個案需要

外展探訪以提供即時危機介入服務，同時接獲 9 266 個熱線電話及舉

辦 52 項活動。  
 

社署並沒有風雨蘭所處理的個案的統計資料。根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

會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出版的《風雨蘭求助個案統計資料分析報告》，

風雨蘭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這三年半期間，共處理了

466 宗性暴力個案，當中約百分之四十的個案案主是在性暴力事件發

生七日內接受風雨蘭的服務。風雨蘭於同一時段內接獲 5 656 個熱線

電話。  
 
由於芷若園及風雨蘭的服務對象及服務模式不盡相同，故未能就兩個

服務單位所提供的服務作出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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